
表 11 校內外獎助學金發放表 

調查標準日：104 年 08 月 01 日至 108 年 01 月 31 日 

獎助學金名稱 發  放  時  間 
提 供 單 位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 

人數 校內 校外 

教育儲蓄戶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水里陳金山
先生捐助 

急難救助 
補助觀科曾○聖
交通費 6000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陳威男校長

捐助 
專款 100000 元捐助普科王姓

學生用於高職就學費用 
補助繳交 105-1

學費 34860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三菱電梯捐

助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午餐或伙食
費每人 2500 元 

20 

教育儲蓄戶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專戶存款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 105-2 午餐
費每人 2500 元 

2 

教育儲蓄戶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陳威男校長

捐助 
專款 100000 元捐助普科王姓

學生用於高職就學費用 
補助繳交 105-2

學費 19781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專戶存款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餐科陳○升
繳納 105-2 就學 
費用 9383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專戶存款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餐科陳○升
繳納 105-2 交通

費 4000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三菱電梯捐

助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 106-1 午餐
或伙食費 32 人

3000 元，交通車
費 1 人 4000 元。 

33 

教育儲蓄戶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三菱電梯捐

助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 106-2 午餐
或伙食費 32 人

3000 元，交通車
費 1 人 4000 元。 

33 

教育儲蓄戶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陳威男校長

捐助 
專款 100000 元捐助普科王姓

學生用於高職就學費用 
補助繳交 106-2

學費 19147 元。 
1 



教育儲蓄戶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三菱電梯捐

助 
家境清寒、急難救助 

補助 107-1 午餐

或伙食費 27 人
3000 元，交通車
費 1 人 4000 元。 

28 

教育儲蓄戶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陳威男校長

捐助 
專款 100000 元捐助普科王姓

學生用於高職就學費用 
補助繳交 107-1

學費 16575 元。 
1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58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52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5 學度年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46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47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36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35 

武德武尚德慈善會急難

助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武
德武尚德慈

善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46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20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4,000 23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5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3 

南投縣日月潭扶輪社扶
輪之子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南投縣日月
潭扶輪社 

補助觀科楊宇 12000 元 1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0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8 

水里扶輪教育獎助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水里扶輪社 品學兼優、家境清寒 10,000 3 

台北北海扶輪社弱勢扶
助清寒助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台北北海扶

輪社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000 30 

燃燈基金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6 

燃燈基金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22 

燃燈基金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8 

燃燈基金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4 

燃燈基金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1 

燃燈基金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7 

燃燈基金會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燃燈基金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19 

簡淑女士交通車費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簡淑女士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交通費 10,000 元 1 

簡淑女士交通車費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簡淑女士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補助學生交通費，
每人 5,000 元 

2 



簡淑女士交通車費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簡淑女士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補助學生交通費，

每人 5,000 元 
2 

財團法人東震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東
震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3,500 10 

財團法人東震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東
震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7,000 7 

財團法人東震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東

震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7 

財團法人東震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東
震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5,000 7 

財團法人東震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東
震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4,000 7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369,831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助 

45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444,703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助 

59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343,406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助 

55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366,134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助 

56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220,890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

助。 

40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偏鄉地區人才培育
計畫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家境清寒、品學優良 

共計 64329 元依

學生各别申請項
目金額送件。 

3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270,484 元依
學生各別申請補
助項目依實補

助。 

42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偏鄉地區人才培育

計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家境清寒、品學優良 

共計 75854 元依
學生各别申請項
目金額送件。 

5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經濟弱勢學生助學

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經濟弱勢及家庭急難 

共 338567 元依學
生各別申請補助
項目依實補助。 

64 

公益信託慶寶社會福利
基金偏鄉地區人才培育

計畫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益信託慶
寶社會福利

基金 
家境清寒、品學優良 

共計 27839 元依
學生各别申請項
目金額送件。 

2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
會 

104 年-107 年  

財團法人富

邦慈善基金
會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104 年 11 月開始
每月每人 600

元，按個別核定
期程，共計補助

202800 元。 

17 

急難清寒救助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陳金山先生 補助觀科曾○聖同學 6000 元繳納交通費 1 

急難清寒救助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埔里人通通
加進來( 

補助觀科曾○聖同學 
60,000 元用於繳納

學雜費等… 
1 

急難清寒救助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木棉花關懷

協會 
補助觀科曾○聖同學 慰助金 20,000 元 1 

故林宗憲清寒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林宗憲先生 補助清寒學生午餐費 
33 人每人 3,000

元，1 人 1000 元 
34 

故林宗憲清寒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林宗憲先生 補助清寒學生就學費用 每人 2,000 元 25 

南投青年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救國團南投
縣團委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1,000 1 



南投青年獎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救國團南投

縣團委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1,000 1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助學
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行天宮文教
基金會助學

金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8,000 2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助學
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行天宮文教
基金會助學

金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8,000 2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助學

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行天宮文教

基金會助學
金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8,000 1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助學
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行天宮文教
基金會助學

金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8,000 1 

財團法人人乘文教基金
會 104 年慈光山德馨獎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乘文教基金

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5,000 2 

財團法人人乘文教基金
會 105 年慈光山德馨獎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乘文教基金
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5,000 2 

財團法人人乘文教基金
會 106 年慈光山德馨獎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乘文教基金

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5,000 2 

財團法人人乘文教基金
會 107 年慈光山德馨獎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乘文教基金

會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5,000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家境清寒、遭遇困境 

總計 116,520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2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家境清寒、遭遇困境 

總計 125,160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2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家境清寒、遭遇困境 

總計 121,527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2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106 年度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家境清寒、遭遇困境 

總計 224,976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2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107 年度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 
家境清寒、遭遇困境 

總計 185,356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22 

104 年教育部學產基金
暑期家扶工讀服務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 家境清寒、品德優良 
總計 183,600 元
依學生實際工讀

時數核發 
10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104 學年度上學「韌世
代」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台

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

會 

1. 就讀公私立高中職 

2. 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 

3. 非政府列冊低收入戶 

4. 非家扶基金會扶助或自立
家庭追蹤關懷服務對象 

5. 家庭總所得未超過 120

10000 1 



萬，且家庭總所得平均分

配至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在 2 萬元以下。 

6. 家庭經濟能力有限 

7. 特殊表現 

臺中市中等以上學校清
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臺中市政府 

1. 設籍臺中市六個月以上現
為國內公私立中等以上學
校之學生。 

2.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有書
面證明者： 

A.持有區公所出具之低收
入戶證明者。 

B.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
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
者。 

C.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
出具證明者。 

3. 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達八
十分以上（甲等以八十分
計），且無任何一科不及
格者。 

2000 2 

2015 年度單親清寒獎
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國

際單親兒童
文教基金會 

1. 家庭背景：單親、低收入
戶、重大傷病、身心障
礙。 

2. 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在
75 分以上。 

4500 1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宗
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 

1.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 

2. 家境清寒之高中（職）以
上學生。 

20000 2 

財團法人養德文教基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養
德文教基金

1. 就讀國內公立高級職業學
校。 

6000 2 



會獎助學金 會 2. 家庭屬低收入戶之在學青
年。 

3.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
十分以上、體育成績總平
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
優良或總平均八十分以
上。 

南投縣欣榮圖書館獎學
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福

田文教基金
會 

1. 現就讀南投縣內公私立高

中（含高職、進修學校）
二、三年級。 

2. 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優異，
品行端正，足堪表率之學
生。 

8000 1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世豐善智慈善事
業基金會」互助獎助學

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世

豐善智慈善
事業基金會 

1.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

或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
變故，亟待幫助者均可提
出申請。 

2.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
「互助發願書」者。 

3.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班級前
25%以內、學習態度勤奮
進取且經校內初審品德無
不良紀錄者。 

4.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公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
費者，請勿重複申請） 

5.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
並取得成績者。 

7000 5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廣
亮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助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台
中市私立廣
亮社會福利

1. 縣市政府、公所列冊之低
收入戶。 

2. 學期成績五育平均在七十

3000 3 



學金 慈善事業基
金會 

分以上（一年級同學可附

第一次段考成績單），其
中某單科成績不得低於六
十分。 

勤勞清寒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勤
勞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金會 

1. 申請人持有戶籍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核發之低收 

入戶家庭證明。 

2. 各項成績標準如下： 

A.學業(智育)103 學年度下

學期平均成績達 80 分
(含)以上且無任一學科不
及格。 

B.操行(德育)103 學年度
下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
(含)以上，且德行評量無
小過(含)以上之處 

分。 

C.103 學年度下學期體育
成績 70 分(含)以上。 

3. 其他條件要求： 

A.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學籍
者。 

B.未領取其他社福團體任
何形式獎助學金或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 

C.獎學金發放日仍在學之
學生。 

10000 1 

南投縣中等以上學校優
秀學生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南投縣政府 

1. 設籍南投縣、肄業於公私

立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之
優秀學生。 

2. 學校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
上，操性成績八十分以

2000 8 



上，體育成績在七十五分

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奉准
免修體育課者不計）。 

3. 未享有公費及政府其他獎
學金者。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2015「大手拉
小手」青少年助學計畫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普

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1. 全省國中、高中學生，具
備個性積極、主動、樂觀
之特質者。 

2. 因家庭經濟貧困且家庭狀

況符合下列之一者： 
A.父母親其中一方亡故，
由單親獨力養育子女者。 
B.父母親雙亡、離異、入
獄或至外地工作者。C.家
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
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
（檢附醫生證明） 
D.父母親一方為身心障礙

者，無法從事勞力工作
者。（需檢附身心障礙手
冊） 
E.父母親一方為外籍配
偶，且無法從事正常職業
者。 
F.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
去經濟收入者。 

G.表現優異而家庭經濟資
源不足者。 

3. 接受政府或其他社福團體
助學金或同性質補助者，
請詳實說明。 

2000/月 3 

104 年度教育部均衡教
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10000 27 



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

獎學金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選
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04 年第二學期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無
小過以上 

10000 6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104 學年度新住民及其
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計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 

就讀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高

職，前一學期在學成績總平
均 90 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

8000 1 



畫 錄。 

104 學年度上學「韌世
代」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台

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

會 

1. 就讀公私立高中職 

2. 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 

3. 非政府列冊低收入戶 

4. 非家扶基金會扶助或自立
家庭追蹤關懷服務對象 

5. 家庭總所得未超過 120

萬，且家庭總所得平均分
配至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在 2 萬元以下。 

6. 家庭經濟能力有限 

7. 特殊表現 

10000 1 

世豐善智慈善事業基金
會互助獎助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世

豐善智慈善
事業基金會 

1.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

或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
變故，亟待幫助者均可提
出申請。 

2.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
「互助發願書」者。 

3.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班級前
25%以內、學習態度勤奮
進取且經校內初審品德無
不良紀錄者。 

4.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公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
費者，請勿重複申請） 

5.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
並取得成績者。 

7000 7 

The shiner清寒獎助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立
賢教育基金

1. 未曾受本會「火炬助學計
畫」資助者。 

3000 4 



學金 會 2. 有下列情形之一： 

A.家境清寒，仍有優秀表
現者。 

B.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
變，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
品德者。 

火炬助學資助專案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立

賢教育基金
會 

1. 未曾受本會「火炬助學計
畫」資助者。 

2. 有下列情形之一： 

A.家境清寒，仍有優秀表
現者。 

B.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
變，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
品德者。 

24000 1 

104 年度教育部均衡教
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
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

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10000 27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選
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南投縣中等以上學校優
秀學生獎學金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南投縣政府 

1. 設籍南投縣、肄業於公私
立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之
優秀學生。 

2. 學校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

1500 1 



上，操性成績八十分以

上，體育成績在七十五分
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奉准
免修體育課者不計）。 

3. 未享有公費及政府其他獎
學金者。 

火炬助學資助專案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立
賢教育基金

會 

1. 未曾受本會「火炬助學計
畫」資助者。 

2. 有下列情形之一： 

A.家境清寒，仍有優秀表
現者。 

B.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
變，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
品德者。 

24000 1 

財團法人「世豐善智慈
善事業基金會」互助獎

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世
豐善智慈善
事業基金會 

1.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
或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
變故，亟待幫助者均可提
出申請。 

2.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
「互助發願書」者。 

3.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班級前
25%以內、學習態度勤奮
進取且經校內初審品德無
不良紀錄者。 

4.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公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
費者，請勿重複申請） 

5.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
並取得成績者。 

7000 1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宗

倬章先生教

1.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 

20000 1 



育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 育基金會 2. 家境清寒之高中（職）以
上學生。 

南投縣欣榮圖書館獎學
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福

田文教基金
會 

1. 現就讀南投縣內公私立高

中（含高職、進修學校）
二、三年級。 

2. 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優異，
品行端正，足堪表率之學
生。 

8000 1 

財團法人何士先生紀念
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何

士先生紀念
文教基金會 

1. 102 學年度（上、下學

期）全學年學期成績平均
70 以上且品行優良 

2. 持低收入戶或里長開立之
清寒證明。 

5000 1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清寒學生獎助學

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無
小過以上 

10000 4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高職優質化-就近入學
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水里商

工 
 

1.職業類科及普通科學生 

(1)採免試入學方式入學， 

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 

者。 

(2)以 105 學年度中投區免試
入學超額比序積分總分進
行比序。 

2.體育班學生：依特色甄 

選入學成績總分進行比 

序。 

3.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依 

105 學年度中投區實用 

技能學程分發比序積分 

總分進行比序。 

1000 30 

南投縣高中職、國中、

國小孝悌楷模獎助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白

陽大道教育
基金會 

凡學生於日常生活中能孝順

父母，為其分憂解勞，友愛

兄弟姊妹，禮讓同學，尊敬
親長有具體事實者。 

2000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 

由單位自行給校名單 
1 個月 1000 元 

12 個月 12000 元 
5 

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
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10000 27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 
選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 

由單位自行給校名單 
1 個月 1000 元 

12 個月 12000 元 
5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弱勢家庭子女 

E.中低收入戶子女（應計
人口數須為 4 人以上才可
申請） 

16000 14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106「大手拉小

手」青少年助學計畫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普

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1. 全省國中、高中學生，具
備個性積極、主動、樂觀
之特質者。 

2. 因家庭經濟貧困且家庭狀
況符合下列之一者： 

A.父母親其中一方亡故，
由單親獨力養育子女者。 

B.父母親雙亡、離異、入
獄或至外地工作者。C.家
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
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
（檢附醫生證明） 
D.父母親一方為身心障礙

2000/月 4 



者，無法從事勞力工作

者。（需檢附身心障礙手
冊） 
E.父母親一方為外籍配
偶，且無法從事正常職業
者。 
F.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
去經濟收入者。 
G.表現優異而家庭經濟資
源不足者。 

3. 接受政府或其他社福團體
助學金或同性質補助者，
請詳實說明。 

The shiner清寒獎助
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立

賢教育基金
會 

1. 家境清寒，仍有優秀表現
者。 

2. 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變，
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品德
者。 

3000 1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05 年度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5

分，操行 80 分以上 

2. 以戶籍及就讀之國中、高
中/職符合偏遠地區、家
境清寒之單親、失親、隔
代教養之家庭 

10000 3 

財團法人世豐善智慈善
事業基金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世
豐善智慈善
事業基金會 

1.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

或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

變故，亟待幫助者均可提
出申請。 

2.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
「互助發願書」者。 

3.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班級前
25%以內、學習態度勤奮

7000 2 



進取且經校內初審品德無
不良紀錄者。 

4.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公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
費者，請勿重複申請） 

5.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
並取得成績者。 

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
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10000 27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 
選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
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10000 26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 
選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中華電信方賢齊先生獎
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中華電信 

1.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且學業成績
全部及格者。 

2. 前一學年操行評語，無負
面評語者。 

3. 需符合低收入戶或家庭清
寒條件。 

10000 1 

松柏嶺受天宮獎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名間受天宮 
學業 82 分，操行 80 分以
上。 

2000 7 

高職優質化-就近入學
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教署 

1. 職業類科及普通科學生： 

A.採免試入學方式入學，
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
者。 

B.以 106 學年度中投區免
試入學會考績分進行比
序。 

1000 29 



C.比序若為同分者，由該
班導師協助篩選。 

2. 體育班學生：依特色甄選
入學成績總分進行比序。 

3. 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依
106 學年度中投區實用技
能學程依入學時縣市競賽
或 成果展名次進行比
序。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5

分，操行 80 分以上 

2. 以戶籍及就讀之國中、高
中/職符合偏遠地區、家
境清寒之單親、失親、隔
代教養之家庭 

10000 2 

南投縣欣榮圖書館獎學
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福

田文教基金
會 

1. 現就讀南投縣內公私立高

中（含高職、進修學校）
二、三年級。 

2. 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優異，

品行端正，足堪表率之學
生。 

8000 1 

財團法人養德文教基金
會獎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養

德文教基金
會 

1. 就讀國內公立綜合高中或
高級職業學校。 

2. 家庭屬低收入戶之在學青
年。 

3.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
十分以上、體育成績總平
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
優良或總平均八十分以
上。 

6000 1 

「世豐善智慈善事業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世
豐善智慈善

1.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
或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

7000 1 



金會」互助獎助學金 事業基金會 變故，亟待幫助者均可提
出申請。 

2.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
「互助發願書」者。 

3. 學業成績及德育均優者。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前
25%以內，德育至少 80

分）。 

4.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公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
費者，請勿重複申請） 

5.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
並取得成績者。 

南投縣高中職、國中、
國小孝悌楷模獎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白
陽大道教育
基金會 

凡學生於日常生活中能孝順

父母，為其分憂解勞，友愛
兄弟姊妹，禮讓同學，尊敬
親長有具體事實者。 

2000 1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宗
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 

1.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 

2. 家境清寒之高中（職）以
上學生。 

20000 2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廣

亮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助

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台

中市私立廣

亮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

金會 

1. 縣市政府、公所列冊之低
收入戶。 

2. 學期成績五育平均在七十

分以上（一年級同學可附
第一次段考成績單），其
中某單科成績不得低於六
十分。 

3000 1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大手拉小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普

仁青年關懷
基金會 

1. 全省國中、高中學生，具
備個性積極、主動、樂觀
之特質者。 

2000/月 

12000/6 個月 
2 



青少年助學計畫 2. 因家庭經濟貧困且家庭狀

況符合下列之一者： 
A.父母親其中一方亡故，
由單親獨力養育子女者。 
B.父母親雙亡、離異、入
獄或至外地工作者。C.家
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
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
（檢附醫生證明） 
D.父母親一方為身心障礙

者，無法從事勞力工作
者。（需檢附身心障礙手
冊） 
E.父母親一方為外籍配
偶，且無法從事正常職業
者。 
F.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
去經濟收入者。 

G.表現優異而家庭經濟資
源不足者。 

3. 接受政府或其他社福團體
助學金或同性質補助者，
請詳實說明。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濟世
功德會 

由單位自行給校名單 
1 個月 1000 元 

6 個月 6000 元 
6 

建大文化育基金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建大文化育
基金會 

1. 申請書乙份 

2. 學生證影本 

3.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證明書 

4. 戶口名簿影本 

5. 區公所出具低收入戶證明 

8000 1 

道禪心心家族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道禪心心家

族 
家境清寒，專心向學 5000 50 



濟世功德會相見歡暨冬

令物資發放活動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濟世功德會 由單位自行給校名單 2000 20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
障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無
小過以上 

10000 2 

財團法人翰林文教基金
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翰

林文教基金
會 

1.申請表。2.戶口名簿 3.學

生證正反影本 4.上學期成績
單 5.中低收入證明或清寒證
明 6.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
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7.學生名

冊/匯款資料 

10000 1 

The shiner清寒獎助
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財團法人立

賢教育基金
會 

1. 家境清寒，仍有優秀表現
者。 

2. 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變，
仍於逆境中展現美好品德
者。 

3000 1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
獎助學金計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 

就讀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高

職，前一學期在學成績總平
均 90 分以上且無重大違規紀
錄。 

8000 1 

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
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10000 26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 

選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高職優質化-就近入學

獎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教署 

1. 職業類科及普通科學生： 

A.採免試入學方式入學，
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
者。 
B.以 107 學年度中投區免
試入學會考績分進行比
序。 

C.比序若為同分者，由該
班導師協助篩選。 

2. 體育班學生：依特色甄

選入學成績總分進行比
序。 

3. 實用技能學程學生：依
107 學年度中投區實用
技能學程依入學時縣市

1000 30 



競賽或 成果展名次進行
比序。 

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

會助獎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廣
源慈善基金

會 

1. 日間部公立小學至大學之
日校應屆在學學生。 

2. 上一個學期成績總平均須
達 60 分以上。 

3.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持當
年度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明文件： 

A.低收入戶子女 

B.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C.中低收入身障學生或身障
人士子女 

D.中低收入戶子女 

E.弱勢家庭子女 

12000 14 

道禪心心家族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道禪心心家

族 
家境清寒，專心向學 5000 30 

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
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部 

1.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
國中畢業學校為規定之
25 所國中。 

2.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A.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
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B.依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之
計分基準且成績優異者，
擇優發給獎學金。 

3. 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
生： 
A.在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10000 27 



同類科（組）或學程前百

分之三十。 
B.德行評量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並經導師推薦
者。 

C.就讀專業群科之學生,
其前一學期所有實習科目
均達七十分以上。 

4.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獎學

金名額分配如下： 
A.免試入學：分配名額 7

名。由普通科(不含體育
班)、資訊科、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觀光事業
科、餐飲管理科、應用外
語科日文組每科分配 1

名，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
平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

取，若學業平均成績相
同，則依國文、英文、數

學成績比序擇優錄取。 
 
B.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
配名額 1 名，由體育班甄
選入學成績擇優錄取。 
C.上述入學管道名額篩 

選作業若遇缺額無法產生
時，得流用至其他科，遞
補名額以未獲名額之班級
優先錄取 1 名，其餘不分
科以第一次期中考學業平

均成績最高者擇優錄取，
若學業平均成績相同，則
依國文、英文、數學成績



比序擇優錄取。 

南投縣欣榮圖書館獎學
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福

田文教基金
會 

1. 現就讀南投縣內公私立高

中（含高職、進修學校）
二、三年級。 

2. 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優異，
品行端正，足堪表率之學
生。 

8000 1 

財團法人養德文教基金
會獎助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養

德文教基金
會 

1. 就讀國內公立綜合高中或
高級職業學校。 

2. 家庭屬低收入戶之在學青
年。 

3.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
十分以上、體育成績總平
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
優良或總平均八十分以
上。 

6000 1 

財團法人人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人
壽保險文教
基金會 

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無
小過以上 

10000 2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學生獎助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財團法人宗

倬章先生教
育基金會 

1.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 

2. 家境清寒之高中（職）以
上學生。 

20000 2 

寶島時代村獎學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寶島時代村
股份有限公

司 

1. 設籍南投縣市滿六個月以
上，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A.持有公所出具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B.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
於困難，經導師出具證明
者。 

C.其他家境清寒，經學校

5000 4 



導師出具證明者。 

2. 高中職學生前一學年度下
學期成績平均 75 分以
上，無記過處分。 

【說明】填報校內外獎助學金發放表時，請填報原提供單位。若為校外單位提供，請註明校外提供單位名稱；若為校內提供，請標註提供獎助學金
之處室。 

 


